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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并率先实现复工复产, 中国

的供应链体现出强大的韧性, 而电子商务的发展让境外客户在

海外也能联系到国内的厂家下单, 蓬勃发展的出口生意让各个

厂家忙的不亦乐乎。但是, 伴随着商机应运而生的还有烦恼, 境

外客户对于境内企业的情况不了解, 在无法实地考察的情况下, 

仅凭英文名称信息很容易分不清“李逵”和“李鬼”, 进而被仿

冒者抢走商机, 企业英文名称的权利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针对跨

境贸易背景下的企业英文名称权利保护问题这一前沿领域, 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上海富士电梯诉上海富集电梯一案

近日由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通力律师代表客户成

功确立了企业英文名称的保护规则, 有力地保护了客户在境外

市场的权益。本文将结合两审法院的判决说理, 为企业在跨境贸

易中有效保护自身英文名称权利提供建议, 也请各位方家赐教。 

 

案件回顾 

 

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 

以下简称“上海富士电梯”)系一家成立于 1992 年的电梯行业制

造型企业(因“富士”的日语发音为“fuji”, 故使用“fuji”作为其

英文名称的字号)。自成立以来, 上海富士电梯通过多年悉心经营, 

在电梯行业已经具备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并累积了良好的声誉。

然而, 上海富士电梯发现一家 2017 年设立、名为“上海富集电

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富集电梯”)的公司, 利用“富集”

拼音拼法也为“fu ji”的情况, 以与上海富士电梯完全相同的英文

名“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从事电梯销售活动, 涉嫌侵权, 

故上海富士电梯以其为被告, 于 2019 年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1。 

 

                                                        
1 一审: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9)沪 0115 民初 1935 号; 二审: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2020)沪 73 民终 566 号。 

跨境贸易背景下的企业英文名称权利保护问题 

——评上海富士电梯与上海富集电梯案 

作者: 张移 | 张天宇 | 马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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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上海富士电梯在长期经营活动中, “持续以如下中英文企业名称或‘上海富士电梯’这一简称的方

式表明其主体身份, 并通过官方网站、宣传手册以及参加国际性展会等方式广为宣传, 已在业内形成较高

知名度。中、英文企业名称及‘上海富士电梯’简称均能与上海富士电梯形成直接而明确的指向关系, 属

于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 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上海富士电梯基本情况 

注册商标 
第 1494585 和 15520763 号注册商标“ ” 

第 6894155 号注册商标“ ” 

企业简称 上海富士电梯 / Shanghai Fuji Elevator 

英文企业名称 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 

 

结合上述情况, 法院认定上海富集电梯存在如下侵权行为:  

 

上海富集电梯侵权行为 

侵害注册商标专

用权行为 

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 
   

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 

Shanghai Fuji Elevator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

者相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

名 

www.shanghaifujielevator.com 

仿冒混淆行为 

在“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英文网站)开设店铺, 直接以英文企业名称作为经营者

主体信息 

以英文企业名称参加国外展会并作为宣传手册、网站的署名 

在交易文书中加盖带有英文企业名称的公章 

在网站中以“上海富士电梯”作为对外宣传的名称 

在网站中擅自使用上海富士电梯的办公楼照片、展台照片、中英文企业介绍信息等 

虚假宣传行为 

在“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店铺、网站和展会展板等多种渠道宣称具有电梯商品

的生产资质、拥有多条生产线和千余名员工、年产值达 1 亿美元 

通过虚假交易形式, 对开设的“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店铺进行刷单, 不正当地

提升店铺成交量和营业额 

 

在前述认定的基础上, 法院判决上海富集电梯: (1)停止实施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2)停止实施仿冒

混淆及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3)刊登声明消除影响; (4)赔偿上海富士电梯经济损失及制止侵权行为

的合理开支。此后, 上海富集电梯虽提起上诉, 但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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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册商标保护英文企业名称 

 

随着进出口贸易日益频繁、国内外市场日渐融合, 国内企业对跨国贸易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 而对英文企

业名称的使用, 则成为了必然的结果。此时, 英文企业名称如何才能得到保护, 以免于他人的使用、仿冒

和混淆, 就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关键问题。而本案恰巧提供了一个从注册商标方面保护英文企业名称的途

径。 

 

具体而言, 从前述侵权行为归纳可见, 上海富集电梯实施的多项行为均涉及对上海富士电梯英文企业名

称“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的使用, 而在多项行为有可能侵犯多种法益的情况下, 就涉及首先适

用哪一法律对行为进行评价的问题。鉴于在我国法律体系下, 《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属特

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因此, 对相关行为, 一般应首先适用《商标法》进行评价, 对于难以通过《商标法》

规制的行为, 则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再行评价。 

 

本案中, 上海富士电梯将其中、英文企业名称共同注册为商标, 因此, 法院首先就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对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进行了判断。例如, 法院认定, 上海富集电梯将与“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近

似的“shanghaifujielevator”注册为域名, 并通过该域名对应的网站提供商品参数、展示商品图片、介绍商

品应用实例, 以向相关公众推荐电梯商品并创造交易机会, 故属于商标法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而在此认定的基础上, 法院进一步认为, 该行为虽会导致混淆, 但在已受《商标法》

规制的情况下, 不再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重复评价。 

 

因此, 考虑到注册商标权利的相对明确性以及对注册商标权利的保护并不像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企业名称

的保护一样, 要求被保护对象具有“一定影响”等特点, 为实现英文企业名称的保护, 可首先尝试将其注

册为商标。 

 

英文企业名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保护 

 

本案中, 上海富集电梯利用“富集”拼音拼法也为“fu ji”的情况, 以及在进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时

不对英文企业名称进行审核的特点, 将“Shanghai Fuji Elevator Co., Ltd.”作为其企业名称进行了备案, 并

以此从事外贸活动。而即便其并未将该企业名称作为商标使用, 亦有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然而, 在

评价其行为时, 往往需要首先考虑相关企业名称的如下特点:  

 

 英文企业名称本身的影响力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之规定, 法律仅保护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包括简称、字号等)。因

此, 如希望自身英文名称受到保护, 首先需尽量提升英文名称的影响力。本案中, 上海富士电梯长期

通过官方网站、宣传手册以及参加国际性展会等诸多方式, 对其英文企业名称进行广泛宣传, 因此, 

除中文企业名称外, 其英文名称也已在业内形成了较高知名度, 据此, 法院认为, 该英文企业名称属

于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 可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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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企业名称与公司的指向关系 

 

由于英文企业名称并非我国工商部门登记内容, 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部门对英文企业名称并

无特别的命名要求, 亦不要求英文企业名称的唯一性, 故实际经营过程中, 确实可能出现英文企业

名称重合的情况。此时, 为使公司的英文企业名称受到保护, 还应在名称和主体之间建立特定的指向

关系。 

 

恰如本案一审法院在评价上海富士电梯的英文企业名称时, 即提及该名称能够与上海富士电梯形成

“直接而明确的指向关系”。而为形成该指向关系, 上海富士电梯在进行前述长期宣传的过程中, 均

以中、英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宣传, 为保护其企业名称打下基础。 

 

此外, 值得关注的是, 案件审理过程中, 上海富集电梯抗辩认为, 其对英文企业名称的使用是为符合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要求, 且该英文企业名称是对其中文名称的直译, 因此, 其使用具有正当性, 不构

成仿冒行为。 

 

对此, 法院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外贸易经营者的信息登记仅为备案性质, 并不强制要求使用直译的英文

企业名称, 故经营者对英文企业名称拥有合理选择和调整的空间, 然而, 上海富集电梯作为同行业新设

企业, 在明知上海富士电梯在先知名企业名称的情况下, 不仅未予合理避让, 反而借此招徕客户并销售产

品, 能够体现攀附商誉并产生混淆的故意。可见, 备案登记要求本身并不能为对英文企业名称的仿冒混淆

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违法经营者也不可能因此而免受法律的规制。 

 

国际化视域下的竞争关系 

 

在该案一审过程中, 上海富集电梯提出了一项主要抗辩理由, 即其并不在国内从事销售活动, 仅向国外主

体销售, 且其目前存在业务往来的国家与上海富士电梯并不重合, 因此, 双方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其行为

也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 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然而, 一审法院在评价其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时, 并未考虑上海富集电梯提出的前述抗辩, 而是在认

定其存在攀附商誉、产生混淆的故意, 且确实实施了被禁止行为的情况下, 直接认定其行为构成不正当竞

争。可见, 一审法院虽未正面说明, 却已直接体现了对上海富集电梯前述抗辩理由的态度。 

 

因此, 行为及其主观因素应是判断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关键, 而在经营者从事同类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下, 其业务的特定地域范围或所涉特定对象是否必须存在交集, 则并非需考虑的因素。在这一观点下, 国

内、外市场实则被视为了一个无需分割的整体, 而类似上海富集电梯的公司, 也无法再以小心翼翼地选定

业务地域范围和对象的方式, 逃避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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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 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公司日渐增多, 而其知识产权和对外贸易市场的竞争秩

序都亟待司法的保护。法律和司法对公司名称权利的保护也不再局限在一时一地, 而已经充分立足于全球

化、国际化的背景, 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本案正是充分保护外贸经营者权利的典型实例, 不仅明确

了司法的立场, 为外贸经营者的自我保护提供了指引, 也为试图实施类似行为的违法经营者敲响了警钟。 

 

然而, 法律和司法的保障仅仅是权利保护的一个方面, 从法院的判决说理中可以看出, 外贸经营者在经营

过程中, 也应当注意采用注册商标、推广宣传和实际使用等方式, 为自身英文名称权利的保护提供事实和

法律基础, 否则, 法院即便有心规制不当行为, 最终也可能因为举证不足的问题而难以支持原告方的诉讼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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